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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

法　規
※※※※※

苗栗縣政府  令

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9 日
府行法字第 1110186916 號

廢止「苗栗縣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辦法」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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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令

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9 日
府行法字第 1110186938 號

修正「苗栗縣政府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」部分條文。

附修正「苗栗縣政府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」部分條文。

      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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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令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5 日
府行法字第 1110203649 號

修正「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」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十二條。

附修正「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」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十二條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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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令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5 日
府行法字第 1110203832 號

制定「苗栗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」。

附「苗栗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」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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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函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7 日
府商都字第 1110198359 號

主旨：修正「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

      施與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處理原則」部分規定，並

      自即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檢送修正「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關

      設施與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處理原則」部分規定1  

      份，以供參卓。

正本：苗栗縣警察局、苗栗縣政府消防局、苗栗縣政府衛生局、苗栗縣政

      府環境保護局、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(除西

      湖鄉、獅潭鄉、泰安鄉)、本府各局處、本府行政處(請協助刊登公

      報)

副本：本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

    

電子公文交換戳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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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令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6 日
府行法字第 1110192136 號

廢止「苗栗縣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收費標準」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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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

公　告
※※※※※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7 日

府商都字第 1110198112B 號

主旨：第2次公開展覽「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公共設施用地專案

      通盤檢討)(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編號逕人4案)」及公開展覽「變

      更苗栗都市計畫細部計畫(配合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公共

      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)(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編號逕人4案))」

      計畫書、圖及召開說明會，並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。

依據：「都市計畫法」第19條、23條規定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

       年 2月 22日第1006次會議紀錄辦理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 2月 22日第1006次會議決議：

      「本案除逕向本部陳情意見詳附表1本會決議欄及計畫案名請配合

      審議結果調整修正外，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（詳附

      錄）及苗栗縣政府111年 1月 12日府商都字第1110008735號函送

      修正內容通過，並退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、圖後，報由內政部逕

      予核定。:…【附錄】本會專案小組110年 3月 30日第1次會議出

      席委員初步建議意見（節錄本案）:七、建議先行提會事項：…

      (七)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，變更內容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者，

      應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，公開展覽期間無任何公民或團體陳

      情意見者，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；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提出

      陳情意見，則應再提會討論。」辦理本次再次公開展覽，並配合旨

      揭主要計畫變更案辦理細部計畫變更公開展覽事宜。

  三、本次再次公開展覽案件係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於內政部審議

      階段逕向內政部陳情變更機關用地為社會福利設施及機關用地(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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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再次公開展覽計畫書之變更內容明細表)。

 四、公開展覽期間自111年 10月 20日起30天，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

     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、地址，向本府提出意見，公開展覽期間 

     倘無人民或團體提出異議，則由本府報請內政部逕予核定後發布實

     施，否則應再提會討論。

 五、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1年 10月 2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整於苗

     栗市公所清潔隊大樓三樓會議室召開，請踴躍參加。

 六、旨揭都市計畫書、圖公開展覽於本縣苗栗市公所及本府工商發展處

    （都市計畫科），請踴躍洽閱(亦可上網瀏覽，網址：

      http://urbanplanning.miaoli.gov.tw/upmiaoli/urbanplan01/03.aspx)。

 七、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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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2 日
府文資字第 1110012328B 號

主旨：新增「卓蘭鎮新厝段 286-2、287-4地號」納入歷史建築「林務局

      大湖工作站卓蘭辦公室」定著土地範圍，並廢止原公告之面積及

      地號部分。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、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

      辦法第5條、行政程序法第122條、本府文化觀光局「苗栗縣古蹟

     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審議會111年度第一次會議」決議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歷史建築名稱：林務局大湖工作站卓蘭辦公室。

  二、種類：產業設施。

  三、位置或地址：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中山路114、116號。

  四、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：

   （一）查原公告卓蘭鎮新厝段 286、287地號業辦理分割為286、286-

         2、287、287-4地號，故依現況調整歷史建築定著土地範圍納

          入 286-2（122.55平方公尺）、287-4（74.34平方公尺）地

         號。

   （二）新增、調整後之歷史建築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：

         卓蘭鎮新厝段 286（16.45平方公尺）、286-1（71平方公

         尺）、286-2（122.55平方公尺）、287（24.66平方公尺）、

         287-3（62平方公尺）、287-4（74.34平方公尺）等 6筆地

         號，詳地籍地形圖。（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 

         準）

   （三）公告新增、調整理由及其法令依據:

         1、為確保歷史建築之完整性且配合未來再利用規劃，增加歷史

            建築定著土地地號，以利後續管理維護。

         2、依歷史建築坐落土地現況修正地號。

         3、符合「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」第2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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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 1項第1、3款基準。

  五、本府110年 3月 16日府文資字第1100002651B號函公告登錄本縣

      歷史建築「林務局大湖工作站卓蘭辦公室」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

      及地號為「卓蘭鎮新厝段 286、286-1、287、287-3地號，面積

      371平方公尺」之部分廢止。

  六、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，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產，

      利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，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

      條、訴願法第14條、第58條規定，自本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

      起 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（苗栗縣政府，地址：苗

      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），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（文

      化部，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 13樓）提起訴願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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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6 日
府商都字第 1110191951B 號

主旨：公告「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配合竹南火車站東站地

      下停車場暨相關設施興建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）案」

      計畫書，並自民國111年 10月 11日零時起發布實施。

依據：

  一、都市計畫法第21條及第23條規定。

  二、本府111年 10月 6日府商都字第1110191951A號函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本計畫書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111年 6月 1日第294次會

      議審決，並經本府111年 10月 6日府商都字第1110191951A號函

      核定在案。

  二、本案計畫自民國111年 10月 11日零時起發布實施，計畫範圍內土

      地應依本計畫書內容、都市計畫法、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

      築管理。

  三、需閱覽本計畫書者，請至本縣竹南鎮公所、頭份市公所或本府工商

      發展處（都市計畫科）閱覽（亦可上網閱覽，網址     

        http://urbanplanning.miaoli.gov.tw/upmiaoli/urbanplan01/05.aspx）。

  四、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30天。

縣長  徐 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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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4 日
府文資字第 1110011984B 號

主旨：本府原登錄歷史建築「苗栗臺鐵站 5號倉庫」，重新登錄其名稱

     為「臺鐵苗栗站 5號倉庫」，並廢止原公告之「苗栗臺鐵站 5號倉

     庫」名稱。

依據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、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

      辦法第5條、行政程序法第122條、本府文化觀光局「苗栗縣古

      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文化資產 109年度第二次審議

      大會」決議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原本府109年 5月 8日府文資字第1090006054B號公告登錄歷史建

      築名稱「苗栗臺鐵站 5號倉庫」，重新登錄其歷史建築名稱為「臺

      鐵苗栗站 5號倉庫」。

  二、重新登錄名稱理由：配合文化資產管理機關臺灣鐵路管理局苗栗站

      整體財產管理維護之需求，進行歷史建築名稱之變更。

  三、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，所有權人應本於權責妥善維護文化資產，

      利害關係人等對本縣行政處分如有不服，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

      條、訴願法第14條、第58條規定，自本行政處分公告期滿之次日

      起 30日内，繕具訴願書逕送原處分機關（苗栗縣政府，地址:苗栗

      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），並由原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（文化

      部，地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 13樓）提起訴願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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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 日
府主歲字第 1110188616B 號

主旨：公告111年度苗栗縣總預算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「歲入歲出簡明

      比較分析表」、「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比較分析表」及「收

      支簡明比較分析表」各1份。

依據：預算法第51條及地方制度法第40條。

公告事項：如主旨。

 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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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 日
府文發字第 1110011904A 號

主旨：公告「苗栗縣竹南後龍風景特定區」等級及經營管理範圍，如附

      圖。

依據：發展觀光條例第10條第1項暨風景特定區管理規則第5條第1

      項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「苗栗縣竹南後龍風景特定區」業經交通部111年 8月 15日交路

       字第 1110023008號函同意核定為「直轄市、縣(市)級風景特定

       區」。

  二、 前項「苗栗縣竹南後龍風景特定區」經營管理範圍，面積約

       1,059.8公頃，範圍界如附圖說明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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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※※※※

草　案
※※※※※

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30 日
府商用字第 1110187654B 號

主旨：預告廢止「苗栗縣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提撥為社區公共基金作

      業辦法」。

依據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訂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廢止理由：本辦法係依「國民住宅條例」第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

                訂定之，因前開條例業於一百零四年一月七日廢止，且

               「住宅法」第六十條第二項另訂有相關完整規定，故 

               「苗栗縣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提撥為社區公共基金作

                業辦法」已無續存之必要性，爰將「苗栗縣國民住宅管

                理維護基金提撥為社區公共基金作業辦法」予以廢止。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7

     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 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(公用事業科)。

   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 (三)電話：037-559631。

      (四)傳真：037-359991。

      (五)電子郵件：gs0038@ems.miaoli.gov.tw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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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30 日
府商用字第 1110187647 號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公有零售市場攤(鋪)位使用權轉讓申請辦法」

      第一條、第二條、第八條草案。

依據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訂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修正理由：本辦法原依據「零售市場管理條例」第10條第5項規

                定訂定之，因 「零售市場管理條例」於 110年 2月 3

                日修正公布第10條第3項之申請人資格為「已成

                年」，並刪除「或未成年已結婚」之文字，本申請辦法

                之受讓人資格與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10條第3項規定

                之攤鋪位申請人資格相同，為符合上開管理條例規定，

                特予修正。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7

     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 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(公用事業科)。

   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 (三)電話：037-559633

      (四)傳真：037-359991

      (五)電子郵件：sh335e664@ems.miaoli.gov.tw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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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7 日
府商工字第 1110205764A 號

主旨：預告廢止「苗栗縣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。

依據：「行政程序法」第151條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訂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廢止理由：緣「苗栗縣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

                (下稱本辦法)，係依據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訂定，惟該

                條例已於 99年 5月 12日廢止，爰本辦法已無存續及修

                正之必要，予以廢止。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7

     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 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。

   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 (三)電話：037-559631。

      (四)傳真：037-326185。

      (五)電子郵件：k610702@ems.miaoli.gov.tw。

    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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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教學前字第1110204801A號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一條（草

      案）」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修正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修正依據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5條。

  三、「苗栗縣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一條（修正草案）」

       如附件。

  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

     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     （一）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（學前教育科）。

     （二）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（三）電話：037-559714。

     （四）傳真：037-559974。

     （五）電子郵件：ling0526677@ems.miaoli.gov.tw。

 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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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教學前字第1110204668A號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

      辦法第一條（草案）」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訂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訂定依據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40條。

  三、「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辦法第一條

      （修正草案）」如附件。

  四、對本草案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

     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 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（學前教育科）。

   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 (三)電話：037-559716。

      (四)傳真：037-559974。

      (五)電子郵件：jw1506@ems.miaoli.gov.tw。

 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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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教學前字第1110205081A號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

      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」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修正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修正依據：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。

  三、「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

      任期辦法」第一條、第六條、第十條修正草案如附件。

  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

     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 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（學前教育科）。

   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 (三)電話：037-559715。

      (四)傳真：037-324626。

      (五)電子郵件：muriel0424@ems.miaoli.gov.tw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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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6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府教學前字第1110205086A號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」。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及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修正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修正依據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四十七條及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三

      十七條。

  三、「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」部分條文修正

      草案如附件。

  四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

     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 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教育處（學前教育科）。

   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 (三)電話：037-559715。

      (四)傳真：037-324626。

      (五)電子郵件：muriel0424@ems.miaoli.gov.tw。

      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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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5 日
府社保字第 1110203810B 號

主旨：預告廢止「苗栗縣政府辦理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

      交付處所設置辦法」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制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本辦法訂定依據修正調整條次未能與時俱進迄未修正；又與本府

      「苗栗縣政府監督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交付辦法」

      為同業務，為因時制宜，整合相近業務，擬廢止本辦法。

  三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

     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。

 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。

   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 (三)電話：037-558501。

      (四)傳真：037-332097。

      (五)電子郵件：ttl190717@ems.miaoli.gov.tw

    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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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5 日
府社保字第 1110203817B 號

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政府監督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

      交付辦法」

依據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制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為提供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完善措施，提升被害人保護服務，

      整併未成年子女會面處所設置及執行監督相關規範。

  三、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

      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。

 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社會處保護服務科。

   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 (三)電話：037-558501。

      (四)傳真：037-332097。

      (五)電子郵件：ttl190717@ems.miaoli.gov.tw

  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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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 公告

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24 日
府商工字第 1110202928A 號

主旨：預告廢止「苗栗縣政府獎勵民間投資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規

      則」。

依據：「行政程序法」第151條規定。

公告事項：

  一、訂定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

  二、廢止理由：緣「苗栗縣政府獎勵民間投資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規

                則」(下稱本規則)，係為審議「苗栗縣獎勵民間投資自

                治條例」(下稱本自治條例)所定各類獎勵措施申請案所

                訂，然本自治條例，自公布日96年 3月 5日施行5

                年，已於 101年 3月 5日停止施行，並且當然失效，爰

                本規則已無存續之必要，予以廢止。

  三、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，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7

     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：

      (一)承辦單位：苗栗縣政府工商發展處工商科。

      (二)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。

      (三)電話：037-559631。

      (四)傳真：037-326185。

      (五)電子郵件：k610702@ems.miaoli.gov.tw。

縣長  徐耀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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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法　規
	廢止「苗栗縣殯葬設施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辦法」。
	修正「苗栗縣政府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」部分條文。 附修正「苗栗縣政府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」部分條文。
	修正「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」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十二條。 附修正「苗栗縣政府衛生局組織規程」第三條、第五條、第十二條。
	制定「苗栗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」。 附「苗栗縣道路管理自治條例」。
	主旨：修正「苗栗縣都市計畫甲種乙種工業區申請設置工業發展有關設
	施與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案件處理原則」部分規定，並
	自即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	廢止「苗栗縣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收費標準」。

	公　告
	主旨：第2次公開展覽「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公共設施用地專案
	通盤檢討)(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編號逕人4案)」及公開展覽「變
	更苗栗都市計畫細部計畫(配合變更苗栗都市計畫主要計畫(公共
	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)(逕向內政部陳情意見編號逕人4案))」
	計畫書、圖及召開說明會，並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。
	主旨：新增「卓蘭鎮新厝段286-2、287-4地號」納入歷史建築「林務局
	大湖工作站卓蘭辦公室」定著土地範圍，並廢止原公告之面積及
	地號部分。
	主旨：公告「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細部計畫（配合竹南火車站東站地
	下停車場暨相關設施興建計畫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）案」
	計畫書，並自民國111年10月11日零時起發布實施。
	主旨：本府原登錄歷史建築「苗栗臺鐵站5號倉庫」，重新登錄其名稱
	為「臺鐵苗栗站5號倉庫」，並廢止原公告之「苗栗臺鐵站5號倉
	庫」名稱。
	主旨：公告111年度苗栗縣總預算第一次追加(減)預算「歲入歲出簡明
	比較分析表」、「歲入歲出性質及餘絀簡明比較分析表」及「收
	支簡明比較分析表」各1份。
	主旨：公告「苗栗縣竹南後龍風景特定區」等級及經營管理範圍，如附
	圖。

	草　案
	主旨：預告廢止「苗栗縣國民住宅管理維護基金提撥為社區公共基金作
	業辦法」。
	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公有零售市場攤(鋪)位使用權轉讓申請辦法」
	第一條、第二條、第八條草案。
	主旨：預告廢止「苗栗縣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」。
	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幼兒園家長會任務組織及運作辦法第一條（草
	案）」。
	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教保服務申訴評議會組織及評議
	辦法第一條（草案）」
	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
	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」。
	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教保服務機構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」。
	主旨：預告廢止「苗栗縣政府辦理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
	交付處所設置辦法」
	主旨：預告修正「苗栗縣政府監督家庭暴力事件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與
	交付辦法」
	主旨：預告廢止「苗栗縣政府獎勵民間投資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規
	則」。


